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高职（专科）单独招生和综合评价

招生工作的通知》【鲁教学函〔2020〕4 号】的通知精神，按照中央关于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结合青岛远

洋船员职业学院招生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进一步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选拔办法，深化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积极探

索建立高职院校多种形式选拔学生的新机制，选拔适合自身培养和热爱职业教

育的优质生源，培养职业教育实用性人才，促进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分管招生和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任组长，教学

工作部、监察部、院办、财务部、图文信息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及各系部主任

为成员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三、考生报名及缴费 

（一）报考对象及条件：已通过山东省 2020 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

名的考生均有资格报考学校单独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春季高考考生不再

设置专业大类对应要求，春考生可跨大类报考所有专业；艺术类考生可按

普通文理专业报考。根据山东省教育厅规定，2020 年高职（专科）单独考

试招生面向我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和往届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含退役

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农民、在岗职工等）开展；高职（专科）

综合评价招生面向我省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开展。 



（二）报名方式及时间 

考生须通过山东省 2020 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含春季高考和夏季高

考）报名后，方可参加单独招生或综合评价招生。未参加高考报名的考

生，可根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山东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

试补报名工作的通知》参加高考补报名。 

（1）填报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24 日， 

（2）填报网址：http://wsbm.sdzk.cn/gzdz/） 

（三）报名缴费 

学校按照《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高校组织的小语种等招

生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鲁价费函〔2016〕95 号文件规定的各项收费

标准，收取报名考试费。我院单独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均按照 120 元/生

标准收取报名考试费用。 

缴费方式：我院 2020 年单独招生、综合评价招生报名考试费用收取

采取网络在线支付方式，考生须 5 月 25-28日登录学院网址下载缴费 app

进行缴费，缴费成功后可在线打印准考证。 

四、招生计划及要求 

（一）2020单独招生、综合评价招生计划： 

专业名称 类别 
招生

计划 
学制 学费 备注 

航海技术 
单独招生 50 3年 5000 元/年 限招男生；  

综合评价招生 50 3年 5000 元/年 限招男生； 

轮机工程技术 
单独招生 60 3年 5000 元/年 限招男生；  

综合评价招生 60 3年 5000 元/年 限招男生； 

http://wsbm.sdzk.cn/gzdz/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单独招生 20 3年 5000 元/年 限招男生；  

综合评价招生 20 3年 5000 元/年 限招男生； 

船舶工程技术 
单独招生 10 3年 5000 元/年  

综合评价招生 10 3年 5000 元/年  

港口与航运管理 
单独招生 10 3年 5000 元/年  

综合评价招生 10 3年 5000 元/年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单独招生 10 3年 5000 元/年  

综合评价招生 10 3年 5000 元/年  

（2）考生报考条件： 

根据省教育厅通知要求及我院招生实际，2020 年我院单独招生、综合评

价招生只对考生身份进行限定，即：单独招生主要面向山东省内的中等职业

学校毕业生和往届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含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

工、农民、在岗职工等）开展；高职（专科）综合评价招生面向我省应届普

通高中毕业生开展。春季高考考生不再设置专业大类对应要求，春考生可跨

大类报考所有专业。 

（3）专业对考生身体条件要求： 

根据国家海事局对海船员身体条件要求和规定，我院航海技术、轮机

工程技术、船舶电子电气技术三个专业只招收男性考生；且身体条件符合

以下标准：航海技术专业要求双眼裸视 4.7 及以上，无色盲色弱，心肝脏

正常，身高 1.65 米以上；轮机工程技术、船舶电子电气技术专业要求双

眼裸视 4.6 及以上，无色盲色弱，心肝脏正常，身高 1.60 米以上。 

五、测试选拨及录取工作 



（一）根据工作实际需要，2020 年我院单独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均采

取网络测试方式进行。 

（二）测试内容及成绩构成 

（1）单独招生考试：文化基础测试+专业素养面试；其中文化基础测

试总成绩 300 分，由语文 100 分，数学 100 分，英语 100 分组成；专业素

养测试总分 100分；合计总分 400分。成绩核算不设置问文化基础、专业

素养构成比例；不设置专业级差。 

（2）综合评价招生：文化基础测试+高中学业水平成绩+专业素养面

试；其中文化基础测试总成绩 300分，由语文 100 分，数学 100分，英语

100 分组成；专业素养测试总分 100分； 成绩核算设置构成比列，其中文

化基础测试占 30%；高中学业水平成绩占 60%；专业素养测试占 10%；不设

置专业级差。 

（三）录取规则 

（1）按照单独招生、综合评价招生考生分类别核定分数；每类别中

分春季高考、夏季高考单独划定分数线。（2）各专业按照招生计划和考

生的总分，分别划定录取控制分数线，在录取控制分数线上从高分到低分

择优录取。（3）按照分数优先的录取规则。对成绩达到同批次录取控制

分数线的考生，学校按分数优先的原则，即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满

足考生的专业志愿。（4）若考生所报专业均未录取且考生填报服从调

剂，学院可根据专业录取实际进行调剂录取。 

六、学院单独招生、综合评价招生日程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5月 21日-5月 24 日 

考生登录：www.coscoqmc.com.cn 网站，点击“2020单招

报名”链接到山东省招生考试院网站进行报名；或登录山

东省考试院网址报名 

5月 26日-5月 30 日 考生登录学院招生信息网缴费+打印准考证 

5月 31日 

（09:00-16:00） 
考生登录考试系统测试、模拟理论考试环节（第一次） 

6月 1日 

（09:00-16:00） 
考生登录考试系统测试、模拟面试环节（第二次） 

6月 2日 

（09:00-11:30） 
考生登录考试系统正式考试 

6月 5日 考生登陆学院网站查询考试成绩 

6月 7日 公示拟录取学生名单 

6月中下旬 公布正式录取名单 

 

七、学院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84 号 

学院网址：http://www.coscoqmc.com.cn 

联系电话：0532～85752335  85752012 

招生 QQ 群：346847812 

招办微信公众号：QMC-1976 

电子邮箱：zhaosheng@coscoqmc.com.cn 

 

http://www.coscoqmc.com.cn/
http://www.coscoqmc.com.cn/

